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陳惠娟即神旗網路遊戲館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代  表  人  盛筱蓉（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12年11月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78號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件被上訴人代表人原為何怡明，訴訟中變更為盛筱蓉，業

據被上訴人新任代表人盛筱蓉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

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於新北市○○區○○路00號0、0樓建築物（下稱系爭

營業場所）經營資訊休閒業，而於民國111年8月12日0時41

分許，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中和派出所警員林育新

在系爭營業場所當場查獲有2名未滿18歲之人進入之違規事

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遂於111年8月30日以新北警

中刑字第1114689930號函移請被上訴人處理，嗣經被上訴人

審認上訴人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

規定，並以上訴人曾於109年5月8日、110年2月3日先後經查

獲有違反同一條款之違規行為，業經被上訴人分別以109年9

月2日新北經商字第1091583135號函（下稱第1次裁處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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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鍰及以110年5月5日新北經商字第

1100840066號函（下稱第2次裁處函）裁處5萬元罰鍰在案，

遂依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及新北市政府處

理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裁罰基準第2點

之附表第2項次等規定，以112年2月22日新北經商字第11202

96121號函（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8萬元罰鍰。上訴人不

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112年5月31日府訴決字第1120

598230號函所檢送之訴願決定（案號：1124040374號）駁

回，遂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

112年度簡字第7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

訴人仍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

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未予調閲勘驗本案員警之「密錄器影片」，亦未通知

本案兩名未成年人到庭作證，釐清事實，即率而採信本案員

警片面之詞，顯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

　⒈上訴人於原審一再主張本案「未成年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

之客觀違法事實，顯係由員警與本案未成年人唆使、勾串所

發生，依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10號判決意

旨，原審自應充分調查相關事證，始能在訴訟資料完整及正

確掌握下，以正確認定「本案員警是否有唆使本案未成年人

或與之勾串」之情事。

　⒉上訴人既已提出本案員警有唆使本案未成年人潛入或與之勾

串之情，則本案員警之性質即非與本案無任何利害關係之一

般證人，而應係類似被告之性質，其證述內容應受客觀檢驗

是否屬實，然原審未同時通知本案兩名未成年人到庭隔離訊

問，以釐清事實，就上訴人於原審聲請函調本案員警當日進

入系爭營業場所前後之密錄器影片，以查明本案員警事前或

事後究否兩名未成年人有共謀、教唆或勾串之情，原審亦未

函調，顯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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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事實上，在事發當日本案員警帶著本案未成年人進到店內並

對店員進行詢問及舉發後，有客人見狀後向店員楊恩典表示

其係該兩名未成年人之友人，其知悉兩名未成年人與本案員

警相識，店員楊恩典因而懷疑該未成年人係本案員警之「線

人」，此有店員楊恩典與本案未成年人友人之對話錄音光碟

及逐字譯文可參。由此益證原審未予調查本案員警在此前曾

否承辦過本案未成年人之相關案件，亦未通知本案未成年人

到庭證述，尤未調查勘驗本案員警之密錄器影片，即率而採

信員警片面證詞，顯有認定事實之重大違誤。

　㈡原判決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或店員未注

意到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有過失，顯悖闡明義務、法律

保留原則，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

　⒈原處分僅係認定上訴人有「容留」兩名未成年人之客觀違規

事實，未以上訴人未設置電動門提醒音設備或店員未注意到

開門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有過失，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

辯亦同。且原審於審理過程中亦未曾詢問此節，上訴人實無

法預知原判決係以此作為上訴人有無過失之認定基準，否則

上訴人必定當庭加以陳述說明。況上訴人因未委任律師，故

於原審唯一一次言詞辯論庭僅委託系爭營業場所之實際負責

人即配偶郭耀東到庭，因上訴人及郭耀東均不諳法律而未事

先準備委任狀，原審竟以郭耀東未能當庭提出委任狀為由，

拒絕令其代理上訴人陳述意見，甚且當庭辯論終結，導致上

訴人實際上根本毫無機會當庭陳述說明。依最高行政法院10

2年度判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對上訴人已造成突襲性裁判，

原判決顯然有違行政訴訟法第125條之闡明義務。

　⒉綜觀相關行政法令亦無任何規定賦予上訴人裝設電動門開啟

提醒音設備之行政法上義務，然原判決竟率以上訴人未裝設

此一設備為由，認定上訴人就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

入」之違規事實有過失，顯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而有違

法律保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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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上訴人充其量應設有「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而

已，而實際上，上訴人將店內一樓之動線安排為「入門後僅

有單一走道」，該走道會通過店員所在之櫃台，且必須向店

員付款消費始能「開檯」使用店內電腦，此即上訴人所採取

之「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況以原審認定之「電

動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而言，實際上仍係以店員聽到該提

醒音為前提，故當店員因故不在櫃檯前或聽不見提醒音時，

縱使有提醒音設備亦無從防範未成年人偷跑入內。原審在法

律並無明文規定且未經被上訴人主張之情形下，以自行設想

之「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訴人未設有檢核不特定

人入店之管理機制，進而認定上訴人有過失，不僅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更有違論理法則。

　⒋原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禁止進入」，

而是積極「容留」，而「容留」係指「收容或收留」之意

思，顯然係以「故意」為前提。原判決卻以上訴人未裝設電

動門提醒音設備或未聽到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過失未

禁止未成年人進入」，根本完全逸脫原處分所認定之違規事

實，顯然判決理由矛盾，重大違背法令。

　㈢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⒊原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理由再予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1條：「為健全新北市

資訊休閒業產業管理，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維護社會

秩序及公共安全，制定本自治條例。」第2條：「本自治條

例之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第3條：「本自

治條例所稱資訊休閒業，係指提供場所及電腦資訊設備，以

連線方式擷取網路資源或以非連線方式結合資料儲存裝置，

供不特定人從事遊戲娛樂之營利事業。」第5條第1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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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規定：一、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

入。」第8條：「違反第5條第1款或第4款規定者，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次按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新

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裁罰基準第2點附表項次2

規定，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且為

第3次查獲者，處8萬元罰鍰。

　㈡經查，原判決依據第2次裁處函、第1次裁處函、商業登記抄

本（見原處分卷第1-3頁、第42-46頁、第47-51頁、第58

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111年8月30日新北警中刑

字第1114689930號函（含調查筆錄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

分局勸阻少年偏差行為登記及通報表，見原審卷第19-24

頁）、證人即警員林育新之證詞及原告所提出系爭營業場所

之監視器錄影光碟暨原審就該錄影光碟所為之勘驗筆錄（原

審卷第74-76頁）等事證，認定上訴人經營資訊休閒業，於1

11年8月12日0時41分許因過失而致2名未滿18歲之人於前揭

時間進入系爭營業場所，而有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

治條例第5條第1款之情事，且先前業經2次查獲有違反同一

條款之違規行為，原處分依法洵屬有據，且就上訴人之主張

何以不足採信，亦詳為指駁，核與卷內證據相符，難認原審

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有何違反證據、論理及經驗

法則之處。

　㈢上訴人上訴理由雖主張其已於原審主張「本案員警有唆使本

案未成年人潛入或與之勾串之情」，員警之證述應受客觀檢

驗，且上訴人已聲請函調員警當日進入系爭營業場所之密錄

器影片，原審竟未予傳喚亦未函調，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

違背法令云云。惟查：

　⒈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事實審法

院有認定判斷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

查證據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

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之事實異於該

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又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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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不備理由係指判決全然未記載理由，或雖有判決理由，

但其所載理由不明瞭或不完備，不足使人知其主文所由成立

之依據；而所謂判決理由矛盾係指判決之理由前後自相衝

突，無法導致判決之結論而言。

　⒉經查，原判決當庭勘驗系爭營業場所之監視器錄影光碟結

果：「……③於00：37：52起，白衣男子又按壓而開啟店

門，並快速走進店內（依其外觀，應係未滿18歲之人），嗣

於00：37：59消失在畫面左下側，而於此一過程，店員均在

工作而未朝店門及白衣男子行進路線觀看。④於00：38：13

起，一黑衣男子按壓而開啟店門，並快速大步走進店內（依

其外觀，應係未滿18歲之人），而店員於00：38：17朝店門

方向（此一視線已未能看到黑衣男子）看一眼後又繼續工

作，嗣黑衣男子於00：38：20消失在畫面左下側。……⑥於

00：40：16起，一警員按壓而開啟店門，而店員並未朝店門

看，而係於警員進入店內後，在00：40：19時，朝警員看，

隨即於00：40：21消失在畫面左下側，而警員則持續向店內

走入，並於00：40：26消失在畫面左下側。⑦00：40：59

起，警員自畫面左下側出現，並於00：41：06走出店外，而

店員於00：41：26走回櫃檯。⑧於00：41：48起，黑衣、白

衣男子前後出現在畫面左下側，並朝店門方向走去，而警員

於00：41：52出現在店外，旋於00：41：54起按壓而開啟店

門並走入店內，且於店門旁攔住黑衣、白衣男子，並一同走

向櫃檯處，而警員即指著黑衣、白衣男子而與店員對話。」

（原審112年度簡字第78號卷宗，下稱原審卷第74-75頁）又

員警林育新於原審到庭具結證稱：「（當天為何到該處？發

生什麼事情？）當天我擔服巡邏勤務，巡經店家前面，我看

到一輛機車直接停在馬路上，而且鑰匙也沒有拔，因為就直

接停在車道上鑰匙也沒有拔，這個情況很奇怪，我就去看這

台車，我看了沒看到車主也沒看到駕駛人，就問路人有沒有

看到這台車的車主或駕駛人，路人跟我說他們跑進去了，我

想說是不是車主或駕駛人遇到緊急情況，或者發生什麼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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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不然不可能連車都沒有停好鑰匙都沒拔就把車停在那

裡，我就進去店家看，去一樓看的時候沒有看到什麼奇怪的

情況，也沒有看到滋事案件的發生，我就去二樓，去二樓站

在樓梯也沒有看到有滋事案件或特別的事情發生，我就離開

店家，到門口又去看那台車，後來兩名青少年從店內走出

來，我就問青少年你們進去幹嘛，他們說只是進去拿東西，

後來我就帶著他們兩個去問店員，店員跟我說他不知道他們

有在裡面，我就問店員有沒有辦法提供監視器給我查看，是

不是只是進去拿東西或把玩電動，我打電話問承辦人，他說

該場所未成年不能進入，要我依規定呈報，我就呈報上去

了。」、「（你上二樓之後就下樓並走出店外，為什麼還會

在店門附近？）因為我在查停在路上的那台車是不是有問題

的車，我當時只是看著那台車。」、「（對於原告【即上訴

人，下同】認為你是與那二名未成年已經套好，有何意

見？）完全沒有。我當時是因為認為有滋事案件或遇到什麼

緊急狀況，我才會進去，我去二樓沒看到我就離開了，到樓

下之後那兩名青少年走下來，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為什麼進

去，才會問他們，而且如果店家有把關，他們也不可能這麼

容易就進去店家。」（原審卷第76-77頁）經核員警之證述

與系爭營業場所監視錄影光碟勘驗結果相符，並無矛盾之

處。原判決就此業已敘明，就上訴人所質疑、指摘2名未成

年人係事先與警員配合而刻意營造上訴人違規之假象一節，

業經證人即警員林育新到庭否認及說明而為上開證述，且由

其證述內容以觀，亦核與常情及事理無悖，是上訴人僅依其

對監視器錄影內容之主觀解讀及推論而為此一主張，實乏所

據而無足採。原判決已敘明得心證之理由，駁斥上訴人主張

何以不足採，亦無違背倫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於法並無違

誤。上訴意旨主張原審未函調員警當日進入系爭營業場所前

後之密錄器影片，亦未傳喚兩名未成年人到庭隔離訊問，有

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背法令云云，自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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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訴願決定從未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

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為由處罰上訴人，且原審未於審理過程

中就此部分為闡明或發問，原審於法無明文又未經被上訴人

主張之情形下，自行設想「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

訴人有過失，顯係突襲性裁判，違反闡明義務、法律保留原

則及論理法則云云：

　⒈按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經營

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規定：一、未滿十八歲之人禁止進

入。」是為落實該條例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維護社會

秩序及公共安全之立法目的，第5條第1款「未滿18歲之人

『禁止進入』」之規定自應解為確實實踐「禁止」之作為義

務，並確實達成「禁止」之實現結果。換言之，如有未滿18

歲之人進入資訊休閒業營業場所，即該當該條款之構成要

件，而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依上開條文之文義解

釋及立法目的，其規範對象自應包括故意及過失行為。

　⒉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名未成年人係趁店員背對走道製作餐點

時悄悄走入店內，店員對此毫不知情，上訴人就此並無故意

或過失云云。惟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上訴人經營資訊休閒

業，應遵守禁止未滿18歲之人進入之規定，上訴人即負有設

置管理不特定人士入店之檢核機制，以達成「禁止進入」之

行政法上義務；如上訴人疏未善盡監督、管控之責，致發生

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上訴人即具備

過失責任。原判決對上訴人就其並無故意或過失之主張，業

已論明：「依據本院上開就系爭營業場所之監視器錄影光碟

所為之勘驗結果，固足見該2名未成年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

之過程，店員並未目睹，然亦見店員於電動店門開啟時並未

朝店門目視而辨識、注意進入者是否為未年人，而衡諸目前

之電動店門，輕易即可裝設開啟時之提醒音設備，是若該營

業場所未設置此一設備，致無從即時發現未成年人進入店內

而予以攔阻、勸離，則原告就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

入』之違規事實，自難謂無『應注意、能注意而未疏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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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之過失，……」、「況且，原告既曾於109年5月8日、1

10年2月3日先後經查獲同一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

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之違規行為（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

進入』之規定），則其竟仍不思設法（增加店門開啟提醒及

監控設備或篩選、監督、管控店員）予以防範，則其就本件

違規事實具備過失之責任條件一事，尤屬無疑……」（見原

判決第12頁第21-29行、第13頁第8-14行）可見原判決係認

定上訴人有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而

「未安裝店門開啟時之提醒音設備」僅係原判決指駁上訴人

「未成年人趁店員不注意潛入店內，故上訴人無過失」之主

張；蓋於店員僅有一人之情形下，即有可能發生店員不在櫃

檯時，有不特定人進入店內之情況，此情一般人均可預見，

遑論以經營系爭營業場所為業之上訴人，自應較常人有更高

之注意義務。原判決就上訴人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疏未

注意」之過失，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判斷意見，並

就上訴人主張本案兩名未成年人係趁店員背對走道製作餐點

時，偷偷潛入店內，上訴人顯無容留未成年人之故意乙節，

何以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予以指駁甚明，核與勘驗筆

錄、第1次裁處及第2次裁處函（見原審卷第74-75頁、原處

分卷第49-51頁及第44-46頁）並無不合，亦無違反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

解，主張原審審理過程中未曾提起此節，為突襲性裁判，原

判決以自行設想之「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訴人未

設有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論

理法則云云，自無足取。

　⒊上訴人復主張其與配偶郭耀東因不諳法律，未事先準備委任

狀，原審竟以此為由拒絕令其代理上訴人陳述意見，不予暫

准代理事後補提委任狀，甚且當庭辯論終結，有違行政訴訟

法第125條規定云云。按行政訴訟法第49條第2項前段規定：

「行政訴訟應以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查上訴人之配偶郭耀

東並無律師資格，原審乃未准許其擔任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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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審卷第73頁），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核係執一己

主觀之見解，泛言原判決違反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亦

無足採。又查原審於112年10月20日下午3時40分行言詞辯論

程序，該言詞辯論筆錄記載：「（原告未到庭，原告之夫到

庭，經詢問並無律師資格，法官告知其依法並無擔任原告訴

訟代理人之資格。）法官：宣示本件被告（即被上訴人，下

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被告訴訟代理人：

請求為一造辯論判決。法官：依被告之聲請為一造辯論。」

其中「宣示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到

場」顯係「原告」之誤繕，於原審訴訟程序與原判決之合法

性尚無影響，附此敘明。

　㈤上訴人復主張原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

禁止進入」，而是積極「容留」，以「故意」為前提，原判

決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提醒音設備或未聽到提醒音為由，

認定上訴人「過失未禁止未成年人進入」，完全逸脫原處分

所認定之違規事實，顯然判決理由矛盾云云：

　⒈惟查，原處分主旨：「據報臺端於本市○○區○○路00號經

營之『神旗網路遊戲館』，再次遭查獲營業場所內有容留未

滿18歲人士之情事，已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

第5條第1款規定，本局爰依同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處新臺

幣8萬元罰鍰，請查照。」固有「容留」之詞，惟衡諸說明

欄載明：「二、……惟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111年8

月12日凌晨0時39分派員前往執行勤務，發現臺端仍未依法

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入營業場所規定，……六、法令依據：

㈠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原審

卷第29-32頁）則被上訴人顯係認定上訴人違反新北市資訊

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未依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

進入營業場所」規定，並依同條例第8條規定予以處罰。原

處分所稱「容留」固非精確，惟不影響原判決有關「未滿18

歲青少年偷跑進入店內」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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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再者，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未以

「容留」為構成要件，而該規定所稱「未滿18歲之人『禁止

進入』」之規定為確實實踐「禁止」之作為義務，達成「禁

止」之實現結果，故只要有未滿18歲之人進入系爭營業場

所，即屬違反上開規定，已如前述。是原處分所稱「營業場

所內有容留未滿18歲人士」為被上訴人就查獲現場之事實敘

述，被上訴人仍係以上訴人未依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入，

為其處罰之依據，原判決就上訴人有無違反此一義務，業已

詳予調查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核無判決理由矛盾之

違法。況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是以，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無論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予處罰，新北市資訊休

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亦無排除過失之特別規定。上訴人主張原

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禁止進入」，而

是積極「容留」，以「故意」為前提云云，無非其一己對於

法令之誤解，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審已依職權調查證據，並依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判斷事實而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

訴，並已論明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不

合。又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與

解釋亦無牴觸，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適用不當、理由不備

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猶執前揭上訴理由指摘原判決有

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張瑜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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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陳惠娟即神旗網路遊戲館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代  表  人  盛筱蓉（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7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件被上訴人代表人原為何怡明，訴訟中變更為盛筱蓉，業據被上訴人新任代表人盛筱蓉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於新北市○○區○○路00號0、0樓建築物（下稱系爭營業場所）經營資訊休閒業，而於民國111年8月12日0時41分許，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中和派出所警員林育新在系爭營業場所當場查獲有2名未滿18歲之人進入之違規事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遂於111年8月30日以新北警中刑字第1114689930號函移請被上訴人處理，嗣經被上訴人審認上訴人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並以上訴人曾於109年5月8日、110年2月3日先後經查獲有違反同一條款之違規行為，業經被上訴人分別以109年9月2日新北經商字第1091583135號函（下稱第1次裁處函）裁處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鍰及以110年5月5日新北經商字第1100840066號函（下稱第2次裁處函）裁處5萬元罰鍰在案，遂依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及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裁罰基準第2點之附表第2項次等規定，以112年2月22日新北經商字第1120296121號函（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8萬元罰鍰。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112年5月31日府訴決字第1120598230號函所檢送之訴願決定（案號：1124040374號）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2年度簡字第7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未予調閲勘驗本案員警之「密錄器影片」，亦未通知本案兩名未成年人到庭作證，釐清事實，即率而採信本案員警片面之詞，顯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
　⒈上訴人於原審一再主張本案「未成年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之客觀違法事實，顯係由員警與本案未成年人唆使、勾串所發生，依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10號判決意旨，原審自應充分調查相關事證，始能在訴訟資料完整及正確掌握下，以正確認定「本案員警是否有唆使本案未成年人或與之勾串」之情事。
　⒉上訴人既已提出本案員警有唆使本案未成年人潛入或與之勾串之情，則本案員警之性質即非與本案無任何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而應係類似被告之性質，其證述內容應受客觀檢驗是否屬實，然原審未同時通知本案兩名未成年人到庭隔離訊問，以釐清事實，就上訴人於原審聲請函調本案員警當日進入系爭營業場所前後之密錄器影片，以查明本案員警事前或事後究否兩名未成年人有共謀、教唆或勾串之情，原審亦未函調，顯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
　⒊事實上，在事發當日本案員警帶著本案未成年人進到店內並對店員進行詢問及舉發後，有客人見狀後向店員楊恩典表示其係該兩名未成年人之友人，其知悉兩名未成年人與本案員警相識，店員楊恩典因而懷疑該未成年人係本案員警之「線人」，此有店員楊恩典與本案未成年人友人之對話錄音光碟及逐字譯文可參。由此益證原審未予調查本案員警在此前曾否承辦過本案未成年人之相關案件，亦未通知本案未成年人到庭證述，尤未調查勘驗本案員警之密錄器影片，即率而採信員警片面證詞，顯有認定事實之重大違誤。
　㈡原判決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或店員未注意到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有過失，顯悖闡明義務、法律保留原則，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
　⒈原處分僅係認定上訴人有「容留」兩名未成年人之客觀違規事實，未以上訴人未設置電動門提醒音設備或店員未注意到開門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有過失，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亦同。且原審於審理過程中亦未曾詢問此節，上訴人實無法預知原判決係以此作為上訴人有無過失之認定基準，否則上訴人必定當庭加以陳述說明。況上訴人因未委任律師，故於原審唯一一次言詞辯論庭僅委託系爭營業場所之實際負責人即配偶郭耀東到庭，因上訴人及郭耀東均不諳法律而未事先準備委任狀，原審竟以郭耀東未能當庭提出委任狀為由，拒絕令其代理上訴人陳述意見，甚且當庭辯論終結，導致上訴人實際上根本毫無機會當庭陳述說明。依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對上訴人已造成突襲性裁判，原判決顯然有違行政訴訟法第125條之闡明義務。
　⒉綜觀相關行政法令亦無任何規定賦予上訴人裝設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設備之行政法上義務，然原判決竟率以上訴人未裝設此一設備為由，認定上訴人就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有過失，顯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而有違法律保留原則。
　⒊上訴人充其量應設有「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而已，而實際上，上訴人將店內一樓之動線安排為「入門後僅有單一走道」，該走道會通過店員所在之櫃台，且必須向店員付款消費始能「開檯」使用店內電腦，此即上訴人所採取之「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況以原審認定之「電動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而言，實際上仍係以店員聽到該提醒音為前提，故當店員因故不在櫃檯前或聽不見提醒音時，縱使有提醒音設備亦無從防範未成年人偷跑入內。原審在法律並無明文規定且未經被上訴人主張之情形下，以自行設想之「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訴人未設有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進而認定上訴人有過失，不僅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更有違論理法則。
　⒋原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禁止進入」，而是積極「容留」，而「容留」係指「收容或收留」之意思，顯然係以「故意」為前提。原判決卻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提醒音設備或未聽到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過失未禁止未成年人進入」，根本完全逸脫原處分所認定之違規事實，顯然判決理由矛盾，重大違背法令。
　㈢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⒊原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1條：「為健全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產業管理，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制定本自治條例。」第2條：「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第3條：「本自治條例所稱資訊休閒業，係指提供場所及電腦資訊設備，以連線方式擷取網路資源或以非連線方式結合資料儲存裝置，供不特定人從事遊戲娛樂之營利事業。」第5條第1款：「經營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規定：一、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第8條：「違反第5條第1款或第4款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次按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裁罰基準第2點附表項次2規定，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且為第3次查獲者，處8萬元罰鍰。
　㈡經查，原判決依據第2次裁處函、第1次裁處函、商業登記抄本（見原處分卷第1-3頁、第42-46頁、第47-51頁、第58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111年8月30日新北警中刑字第1114689930號函（含調查筆錄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勸阻少年偏差行為登記及通報表，見原審卷第19-24頁）、證人即警員林育新之證詞及原告所提出系爭營業場所之監視器錄影光碟暨原審就該錄影光碟所為之勘驗筆錄（原審卷第74-76頁）等事證，認定上訴人經營資訊休閒業，於111年8月12日0時41分許因過失而致2名未滿18歲之人於前揭時間進入系爭營業場所，而有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之情事，且先前業經2次查獲有違反同一條款之違規行為，原處分依法洵屬有據，且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信，亦詳為指駁，核與卷內證據相符，難認原審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有何違反證據、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處。
　㈢上訴人上訴理由雖主張其已於原審主張「本案員警有唆使本案未成年人潛入或與之勾串之情」，員警之證述應受客觀檢驗，且上訴人已聲請函調員警當日進入系爭營業場所之密錄器影片，原審竟未予傳喚亦未函調，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云云。惟查：
　⒈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事實審法院有認定判斷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之事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又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係指判決全然未記載理由，或雖有判決理由，但其所載理由不明瞭或不完備，不足使人知其主文所由成立之依據；而所謂判決理由矛盾係指判決之理由前後自相衝突，無法導致判決之結論而言。
　⒉經查，原判決當庭勘驗系爭營業場所之監視器錄影光碟結果：「……③於00：37：52起，白衣男子又按壓而開啟店門，並快速走進店內（依其外觀，應係未滿18歲之人），嗣於00：37：59消失在畫面左下側，而於此一過程，店員均在工作而未朝店門及白衣男子行進路線觀看。④於00：38：13起，一黑衣男子按壓而開啟店門，並快速大步走進店內（依其外觀，應係未滿18歲之人），而店員於00：38：17朝店門方向（此一視線已未能看到黑衣男子）看一眼後又繼續工作，嗣黑衣男子於00：38：20消失在畫面左下側。……⑥於00：40：16起，一警員按壓而開啟店門，而店員並未朝店門看，而係於警員進入店內後，在00：40：19時，朝警員看，隨即於00：40：21消失在畫面左下側，而警員則持續向店內走入，並於00：40：26消失在畫面左下側。⑦00：40：59起，警員自畫面左下側出現，並於00：41：06走出店外，而店員於00：41：26走回櫃檯。⑧於00：41：48起，黑衣、白衣男子前後出現在畫面左下側，並朝店門方向走去，而警員於00：41：52出現在店外，旋於00：41：54起按壓而開啟店門並走入店內，且於店門旁攔住黑衣、白衣男子，並一同走向櫃檯處，而警員即指著黑衣、白衣男子而與店員對話。」（原審112年度簡字第78號卷宗，下稱原審卷第74-75頁）又員警林育新於原審到庭具結證稱：「（當天為何到該處？發生什麼事情？）當天我擔服巡邏勤務，巡經店家前面，我看到一輛機車直接停在馬路上，而且鑰匙也沒有拔，因為就直接停在車道上鑰匙也沒有拔，這個情況很奇怪，我就去看這台車，我看了沒看到車主也沒看到駕駛人，就問路人有沒有看到這台車的車主或駕駛人，路人跟我說他們跑進去了，我想說是不是車主或駕駛人遇到緊急情況，或者發生什麼滋事案件，不然不可能連車都沒有停好鑰匙都沒拔就把車停在那裡，我就進去店家看，去一樓看的時候沒有看到什麼奇怪的情況，也沒有看到滋事案件的發生，我就去二樓，去二樓站在樓梯也沒有看到有滋事案件或特別的事情發生，我就離開店家，到門口又去看那台車，後來兩名青少年從店內走出來，我就問青少年你們進去幹嘛，他們說只是進去拿東西，後來我就帶著他們兩個去問店員，店員跟我說他不知道他們有在裡面，我就問店員有沒有辦法提供監視器給我查看，是不是只是進去拿東西或把玩電動，我打電話問承辦人，他說該場所未成年不能進入，要我依規定呈報，我就呈報上去了。」、「（你上二樓之後就下樓並走出店外，為什麼還會在店門附近？）因為我在查停在路上的那台車是不是有問題的車，我當時只是看著那台車。」、「（對於原告【即上訴人，下同】認為你是與那二名未成年已經套好，有何意見？）完全沒有。我當時是因為認為有滋事案件或遇到什麼緊急狀況，我才會進去，我去二樓沒看到我就離開了，到樓下之後那兩名青少年走下來，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為什麼進去，才會問他們，而且如果店家有把關，他們也不可能這麼容易就進去店家。」（原審卷第76-77頁）經核員警之證述與系爭營業場所監視錄影光碟勘驗結果相符，並無矛盾之處。原判決就此業已敘明，就上訴人所質疑、指摘2名未成年人係事先與警員配合而刻意營造上訴人違規之假象一節，業經證人即警員林育新到庭否認及說明而為上開證述，且由其證述內容以觀，亦核與常情及事理無悖，是上訴人僅依其對監視器錄影內容之主觀解讀及推論而為此一主張，實乏所據而無足採。原判決已敘明得心證之理由，駁斥上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亦無違背倫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原審未函調員警當日進入系爭營業場所前後之密錄器影片，亦未傳喚兩名未成年人到庭隔離訊問，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背法令云云，自不足採。
　㈣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訴願決定從未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為由處罰上訴人，且原審未於審理過程中就此部分為闡明或發問，原審於法無明文又未經被上訴人主張之情形下，自行設想「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訴人有過失，顯係突襲性裁判，違反闡明義務、法律保留原則及論理法則云云：
　⒈按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經營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規定：一、未滿十八歲之人禁止進入。」是為落實該條例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之立法目的，第5條第1款「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規定自應解為確實實踐「禁止」之作為義務，並確實達成「禁止」之實現結果。換言之，如有未滿18歲之人進入資訊休閒業營業場所，即該當該條款之構成要件，而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依上開條文之文義解釋及立法目的，其規範對象自應包括故意及過失行為。
　⒉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名未成年人係趁店員背對走道製作餐點時悄悄走入店內，店員對此毫不知情，上訴人就此並無故意或過失云云。惟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上訴人經營資訊休閒業，應遵守禁止未滿18歲之人進入之規定，上訴人即負有設置管理不特定人士入店之檢核機制，以達成「禁止進入」之行政法上義務；如上訴人疏未善盡監督、管控之責，致發生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上訴人即具備過失責任。原判決對上訴人就其並無故意或過失之主張，業已論明：「依據本院上開就系爭營業場所之監視器錄影光碟所為之勘驗結果，固足見該2名未成年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之過程，店員並未目睹，然亦見店員於電動店門開啟時並未朝店門目視而辨識、注意進入者是否為未年人，而衡諸目前之電動店門，輕易即可裝設開啟時之提醒音設備，是若該營業場所未設置此一設備，致無從即時發現未成年人進入店內而予以攔阻、勸離，則原告就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自難謂無『應注意、能注意而未疏未注意』之過失，……」、「況且，原告既曾於109年5月8日、110年2月3日先後經查獲同一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之違規行為（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規定），則其竟仍不思設法（增加店門開啟提醒及監控設備或篩選、監督、管控店員）予以防範，則其就本件違規事實具備過失之責任條件一事，尤屬無疑……」（見原判決第12頁第21-29行、第13頁第8-14行）可見原判決係認定上訴人有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而「未安裝店門開啟時之提醒音設備」僅係原判決指駁上訴人「未成年人趁店員不注意潛入店內，故上訴人無過失」之主張；蓋於店員僅有一人之情形下，即有可能發生店員不在櫃檯時，有不特定人進入店內之情況，此情一般人均可預見，遑論以經營系爭營業場所為業之上訴人，自應較常人有更高之注意義務。原判決就上訴人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疏未注意」之過失，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判斷意見，並就上訴人主張本案兩名未成年人係趁店員背對走道製作餐點時，偷偷潛入店內，上訴人顯無容留未成年人之故意乙節，何以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予以指駁甚明，核與勘驗筆錄、第1次裁處及第2次裁處函（見原審卷第74-75頁、原處分卷第49-51頁及第44-46頁）並無不合，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原審審理過程中未曾提起此節，為突襲性裁判，原判決以自行設想之「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訴人未設有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論理法則云云，自無足取。
　⒊上訴人復主張其與配偶郭耀東因不諳法律，未事先準備委任狀，原審竟以此為由拒絕令其代理上訴人陳述意見，不予暫准代理事後補提委任狀，甚且當庭辯論終結，有違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云云。按行政訴訟法第49條第2項前段規定：「行政訴訟應以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查上訴人之配偶郭耀東並無律師資格，原審乃未准許其擔任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見原審卷第73頁），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核係執一己主觀之見解，泛言原判決違反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亦無足採。又查原審於112年10月20日下午3時40分行言詞辯論程序，該言詞辯論筆錄記載：「（原告未到庭，原告之夫到庭，經詢問並無律師資格，法官告知其依法並無擔任原告訴訟代理人之資格。）法官：宣示本件被告（即被上訴人，下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求為一造辯論判決。法官：依被告之聲請為一造辯論。」其中「宣示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顯係「原告」之誤繕，於原審訴訟程序與原判決之合法性尚無影響，附此敘明。
　㈤上訴人復主張原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禁止進入」，而是積極「容留」，以「故意」為前提，原判決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提醒音設備或未聽到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過失未禁止未成年人進入」，完全逸脫原處分所認定之違規事實，顯然判決理由矛盾云云：
　⒈惟查，原處分主旨：「據報臺端於本市○○區○○路00號經營之『神旗網路遊戲館』，再次遭查獲營業場所內有容留未滿18歲人士之情事，已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本局爰依同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處新臺幣8萬元罰鍰，請查照。」固有「容留」之詞，惟衡諸說明欄載明：「二、……惟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111年8月12日凌晨0時39分派員前往執行勤務，發現臺端仍未依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入營業場所規定，……六、法令依據：㈠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原審卷第29-32頁）則被上訴人顯係認定上訴人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未依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入營業場所」規定，並依同條例第8條規定予以處罰。原處分所稱「容留」固非精確，惟不影響原判決有關「未滿18歲青少年偷跑進入店內」之認定。
　⒉再者，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未以「容留」為構成要件，而該規定所稱「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規定為確實實踐「禁止」之作為義務，達成「禁止」之實現結果，故只要有未滿18歲之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即屬違反上開規定，已如前述。是原處分所稱「營業場所內有容留未滿18歲人士」為被上訴人就查獲現場之事實敘述，被上訴人仍係以上訴人未依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入，為其處罰之依據，原判決就上訴人有無違反此一義務，業已詳予調查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核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況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是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無論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予處罰，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亦無排除過失之特別規定。上訴人主張原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禁止進入」，而是積極「容留」，以「故意」為前提云云，無非其一己對於法令之誤解，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審已依職權調查證據，並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判斷事實而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並已論明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不合。又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亦無牴觸，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適用不當、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猶執前揭上訴理由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張瑜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宜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陳惠娟即神旗網路遊戲館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代  表  人  盛筱蓉（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112年11月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78號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件被上訴人代表人原為何怡明，訴訟中變更為盛筱蓉，業

    據被上訴人新任代表人盛筱蓉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於新北市○○區○○路00號0、0樓建築物（下稱系爭營業

    場所）經營資訊休閒業，而於民國111年8月12日0時41分許

    ，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中和派出所警員林育新在系

    爭營業場所當場查獲有2名未滿18歲之人進入之違規事實，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遂於111年8月30日以新北警中刑

    字第1114689930號函移請被上訴人處理，嗣經被上訴人審認

    上訴人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

    ，並以上訴人曾於109年5月8日、110年2月3日先後經查獲有

    違反同一條款之違規行為，業經被上訴人分別以109年9月2

    日新北經商字第1091583135號函（下稱第1次裁處函）裁處

    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鍰及以110年5月5日新北經商字第11

    00840066號函（下稱第2次裁處函）裁處5萬元罰鍰在案，遂

    依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及新北市政府處理

    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裁罰基準第2點之

    附表第2項次等規定，以112年2月22日新北經商字第1120296

    121號函（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8萬元罰鍰。上訴人不服

    ，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112年5月31日府訴決字第112059

    8230號函所檢送之訴願決定（案號：1124040374號）駁回，

    遂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2

    年度簡字第7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

    仍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

    ，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未予調閲勘驗本案員警之「密錄器影片」，亦未通知

    本案兩名未成年人到庭作證，釐清事實，即率而採信本案員

    警片面之詞，顯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

　⒈上訴人於原審一再主張本案「未成年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

    之客觀違法事實，顯係由員警與本案未成年人唆使、勾串所

    發生，依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10號判決意旨

    ，原審自應充分調查相關事證，始能在訴訟資料完整及正確

    掌握下，以正確認定「本案員警是否有唆使本案未成年人或

    與之勾串」之情事。

　⒉上訴人既已提出本案員警有唆使本案未成年人潛入或與之勾

    串之情，則本案員警之性質即非與本案無任何利害關係之一

    般證人，而應係類似被告之性質，其證述內容應受客觀檢驗

    是否屬實，然原審未同時通知本案兩名未成年人到庭隔離訊

    問，以釐清事實，就上訴人於原審聲請函調本案員警當日進

    入系爭營業場所前後之密錄器影片，以查明本案員警事前或

    事後究否兩名未成年人有共謀、教唆或勾串之情，原審亦未

    函調，顯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

　⒊事實上，在事發當日本案員警帶著本案未成年人進到店內並

    對店員進行詢問及舉發後，有客人見狀後向店員楊恩典表示

    其係該兩名未成年人之友人，其知悉兩名未成年人與本案員

    警相識，店員楊恩典因而懷疑該未成年人係本案員警之「線

    人」，此有店員楊恩典與本案未成年人友人之對話錄音光碟

    及逐字譯文可參。由此益證原審未予調查本案員警在此前曾

    否承辦過本案未成年人之相關案件，亦未通知本案未成年人

    到庭證述，尤未調查勘驗本案員警之密錄器影片，即率而採

    信員警片面證詞，顯有認定事實之重大違誤。

　㈡原判決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或店員未注

    意到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有過失，顯悖闡明義務、法律

    保留原則，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

　⒈原處分僅係認定上訴人有「容留」兩名未成年人之客觀違規

    事實，未以上訴人未設置電動門提醒音設備或店員未注意到

    開門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有過失，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

    辯亦同。且原審於審理過程中亦未曾詢問此節，上訴人實無

    法預知原判決係以此作為上訴人有無過失之認定基準，否則

    上訴人必定當庭加以陳述說明。況上訴人因未委任律師，故

    於原審唯一一次言詞辯論庭僅委託系爭營業場所之實際負責

    人即配偶郭耀東到庭，因上訴人及郭耀東均不諳法律而未事

    先準備委任狀，原審竟以郭耀東未能當庭提出委任狀為由，

    拒絕令其代理上訴人陳述意見，甚且當庭辯論終結，導致上

    訴人實際上根本毫無機會當庭陳述說明。依最高行政法院10

    2年度判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對上訴人已造成突襲性裁判，

    原判決顯然有違行政訴訟法第125條之闡明義務。

　⒉綜觀相關行政法令亦無任何規定賦予上訴人裝設電動門開啟

    提醒音設備之行政法上義務，然原判決竟率以上訴人未裝設

    此一設備為由，認定上訴人就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

    」之違規事實有過失，顯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而有違法

    律保留原則。

　⒊上訴人充其量應設有「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而已

    ，而實際上，上訴人將店內一樓之動線安排為「入門後僅有

    單一走道」，該走道會通過店員所在之櫃台，且必須向店員

    付款消費始能「開檯」使用店內電腦，此即上訴人所採取之

    「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況以原審認定之「電動

    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而言，實際上仍係以店員聽到該提醒

    音為前提，故當店員因故不在櫃檯前或聽不見提醒音時，縱

    使有提醒音設備亦無從防範未成年人偷跑入內。原審在法律

    並無明文規定且未經被上訴人主張之情形下，以自行設想之

    「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訴人未設有檢核不特定人

    入店之管理機制，進而認定上訴人有過失，不僅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更有違論理法則。

　⒋原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禁止進入」，

    而是積極「容留」，而「容留」係指「收容或收留」之意思

    ，顯然係以「故意」為前提。原判決卻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

    門提醒音設備或未聽到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過失未禁

    止未成年人進入」，根本完全逸脫原處分所認定之違規事實

    ，顯然判決理由矛盾，重大違背法令。

　㈢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⒊原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理由再予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1條：「為健全新北市資

    訊休閒業產業管理，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維護社會秩

    序及公共安全，制定本自治條例。」第2條：「本自治條例

    之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第3條：「本自治

    條例所稱資訊休閒業，係指提供場所及電腦資訊設備，以連

    線方式擷取網路資源或以非連線方式結合資料儲存裝置，供

    不特定人從事遊戲娛樂之營利事業。」第5條第1款：「經營

    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規定：一、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

    。」第8條：「違反第5條第1款或第4款規定者，處新臺幣3

    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次按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新北

    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裁罰基準第2點附表項次2規

    定，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且為第

    3次查獲者，處8萬元罰鍰。

　㈡經查，原判決依據第2次裁處函、第1次裁處函、商業登記抄

    本（見原處分卷第1-3頁、第42-46頁、第47-51頁、第58頁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111年8月30日新北警中刑字

    第1114689930號函（含調查筆錄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

    局勸阻少年偏差行為登記及通報表，見原審卷第19-24頁）

    、證人即警員林育新之證詞及原告所提出系爭營業場所之監

    視器錄影光碟暨原審就該錄影光碟所為之勘驗筆錄（原審卷

    第74-76頁）等事證，認定上訴人經營資訊休閒業，於111年

    8月12日0時41分許因過失而致2名未滿18歲之人於前揭時間

    進入系爭營業場所，而有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

    例第5條第1款之情事，且先前業經2次查獲有違反同一條款

    之違規行為，原處分依法洵屬有據，且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

    不足採信，亦詳為指駁，核與卷內證據相符，難認原審取捨

    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有何違反證據、論理及經驗法則

    之處。

　㈢上訴人上訴理由雖主張其已於原審主張「本案員警有唆使本

    案未成年人潛入或與之勾串之情」，員警之證述應受客觀檢

    驗，且上訴人已聲請函調員警當日進入系爭營業場所之密錄

    器影片，原審竟未予傳喚亦未函調，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

    違背法令云云。惟查：

　⒈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事實審法

    院有認定判斷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

    查證據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

    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之事實異於該

    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又所謂

    判決不備理由係指判決全然未記載理由，或雖有判決理由，

    但其所載理由不明瞭或不完備，不足使人知其主文所由成立

    之依據；而所謂判決理由矛盾係指判決之理由前後自相衝突

    ，無法導致判決之結論而言。

　⒉經查，原判決當庭勘驗系爭營業場所之監視器錄影光碟結果

    ：「……③於00：37：52起，白衣男子又按壓而開啟店門，並

    快速走進店內（依其外觀，應係未滿18歲之人），嗣於00：

    37：59消失在畫面左下側，而於此一過程，店員均在工作而

    未朝店門及白衣男子行進路線觀看。④於00：38：13起，一

    黑衣男子按壓而開啟店門，並快速大步走進店內（依其外觀

    ，應係未滿18歲之人），而店員於00：38：17朝店門方向（

    此一視線已未能看到黑衣男子）看一眼後又繼續工作，嗣黑

    衣男子於00：38：20消失在畫面左下側。……⑥於00：40：16

    起，一警員按壓而開啟店門，而店員並未朝店門看，而係於

    警員進入店內後，在00：40：19時，朝警員看，隨即於00：

    40：21消失在畫面左下側，而警員則持續向店內走入，並於

    00：40：26消失在畫面左下側。⑦00：40：59起，警員自畫

    面左下側出現，並於00：41：06走出店外，而店員於00：41

    ：26走回櫃檯。⑧於00：41：48起，黑衣、白衣男子前後出

    現在畫面左下側，並朝店門方向走去，而警員於00：41：52

    出現在店外，旋於00：41：54起按壓而開啟店門並走入店內

    ，且於店門旁攔住黑衣、白衣男子，並一同走向櫃檯處，而

    警員即指著黑衣、白衣男子而與店員對話。」（原審112年

    度簡字第78號卷宗，下稱原審卷第74-75頁）又員警林育新

    於原審到庭具結證稱：「（當天為何到該處？發生什麼事情

    ？）當天我擔服巡邏勤務，巡經店家前面，我看到一輛機車

    直接停在馬路上，而且鑰匙也沒有拔，因為就直接停在車道

    上鑰匙也沒有拔，這個情況很奇怪，我就去看這台車，我看

    了沒看到車主也沒看到駕駛人，就問路人有沒有看到這台車

    的車主或駕駛人，路人跟我說他們跑進去了，我想說是不是

    車主或駕駛人遇到緊急情況，或者發生什麼滋事案件，不然

    不可能連車都沒有停好鑰匙都沒拔就把車停在那裡，我就進

    去店家看，去一樓看的時候沒有看到什麼奇怪的情況，也沒

    有看到滋事案件的發生，我就去二樓，去二樓站在樓梯也沒

    有看到有滋事案件或特別的事情發生，我就離開店家，到門

    口又去看那台車，後來兩名青少年從店內走出來，我就問青

    少年你們進去幹嘛，他們說只是進去拿東西，後來我就帶著

    他們兩個去問店員，店員跟我說他不知道他們有在裡面，我

    就問店員有沒有辦法提供監視器給我查看，是不是只是進去

    拿東西或把玩電動，我打電話問承辦人，他說該場所未成年

    不能進入，要我依規定呈報，我就呈報上去了。」、「（你

    上二樓之後就下樓並走出店外，為什麼還會在店門附近？）

    因為我在查停在路上的那台車是不是有問題的車，我當時只

    是看著那台車。」、「（對於原告【即上訴人，下同】認為

    你是與那二名未成年已經套好，有何意見？）完全沒有。我

    當時是因為認為有滋事案件或遇到什麼緊急狀況，我才會進

    去，我去二樓沒看到我就離開了，到樓下之後那兩名青少年

    走下來，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為什麼進去，才會問他們，而

    且如果店家有把關，他們也不可能這麼容易就進去店家。」

    （原審卷第76-77頁）經核員警之證述與系爭營業場所監視

    錄影光碟勘驗結果相符，並無矛盾之處。原判決就此業已敘

    明，就上訴人所質疑、指摘2名未成年人係事先與警員配合

    而刻意營造上訴人違規之假象一節，業經證人即警員林育新

    到庭否認及說明而為上開證述，且由其證述內容以觀，亦核

    與常情及事理無悖，是上訴人僅依其對監視器錄影內容之主

    觀解讀及推論而為此一主張，實乏所據而無足採。原判決已

    敘明得心證之理由，駁斥上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亦無違背

    倫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原審未

    函調員警當日進入系爭營業場所前後之密錄器影片，亦未傳

    喚兩名未成年人到庭隔離訊問，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背法

    令云云，自不足採。

　㈣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訴願決定從未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

    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為由處罰上訴人，且原審未於審理過程

    中就此部分為闡明或發問，原審於法無明文又未經被上訴人

    主張之情形下，自行設想「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

    訴人有過失，顯係突襲性裁判，違反闡明義務、法律保留原

    則及論理法則云云：

　⒈按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經營

    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規定：一、未滿十八歲之人禁止進

    入。」是為落實該條例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維護社會

    秩序及公共安全之立法目的，第5條第1款「未滿18歲之人『

    禁止進入』」之規定自應解為確實實踐「禁止」之作為義務

    ，並確實達成「禁止」之實現結果。換言之，如有未滿18歲

    之人進入資訊休閒業營業場所，即該當該條款之構成要件，

    而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依上開條文之文義解釋及

    立法目的，其規範對象自應包括故意及過失行為。

　⒉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名未成年人係趁店員背對走道製作餐點

    時悄悄走入店內，店員對此毫不知情，上訴人就此並無故意

    或過失云云。惟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上訴人經營資訊休閒

    業，應遵守禁止未滿18歲之人進入之規定，上訴人即負有設

    置管理不特定人士入店之檢核機制，以達成「禁止進入」之

    行政法上義務；如上訴人疏未善盡監督、管控之責，致發生

    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上訴人即具備

    過失責任。原判決對上訴人就其並無故意或過失之主張，業

    已論明：「依據本院上開就系爭營業場所之監視器錄影光碟

    所為之勘驗結果，固足見該2名未成年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

    之過程，店員並未目睹，然亦見店員於電動店門開啟時並未

    朝店門目視而辨識、注意進入者是否為未年人，而衡諸目前

    之電動店門，輕易即可裝設開啟時之提醒音設備，是若該營

    業場所未設置此一設備，致無從即時發現未成年人進入店內

    而予以攔阻、勸離，則原告就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

    之違規事實，自難謂無『應注意、能注意而未疏未注意』之過

    失，……」、「況且，原告既曾於109年5月8日、110年2月3日

    先後經查獲同一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

    第1款規定之違規行為（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規

    定），則其竟仍不思設法（增加店門開啟提醒及監控設備或

    篩選、監督、管控店員）予以防範，則其就本件違規事實具

    備過失之責任條件一事，尤屬無疑……」（見原判決第12頁第

    21-29行、第13頁第8-14行）可見原判決係認定上訴人有違

    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而「未安裝店門

    開啟時之提醒音設備」僅係原判決指駁上訴人「未成年人趁

    店員不注意潛入店內，故上訴人無過失」之主張；蓋於店員

    僅有一人之情形下，即有可能發生店員不在櫃檯時，有不特

    定人進入店內之情況，此情一般人均可預見，遑論以經營系

    爭營業場所為業之上訴人，自應較常人有更高之注意義務。

    原判決就上訴人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疏未注意」之過失

    ，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判斷意見，並就上訴人主張

    本案兩名未成年人係趁店員背對走道製作餐點時，偷偷潛入

    店內，上訴人顯無容留未成年人之故意乙節，何以不足為有

    利上訴人之認定，予以指駁甚明，核與勘驗筆錄、第1次裁

    處及第2次裁處函（見原審卷第74-75頁、原處分卷第49-51

    頁及第44-46頁）並無不合，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或理由不備之情事。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原審審

    理過程中未曾提起此節，為突襲性裁判，原判決以自行設想

    之「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訴人未設有檢核不特定

    人入店之管理機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論理法則云云，自

    無足取。

　⒊上訴人復主張其與配偶郭耀東因不諳法律，未事先準備委任

    狀，原審竟以此為由拒絕令其代理上訴人陳述意見，不予暫

    准代理事後補提委任狀，甚且當庭辯論終結，有違行政訴訟

    法第125條規定云云。按行政訴訟法第49條第2項前段規定：

    「行政訴訟應以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查上訴人之配偶郭耀

    東並無律師資格，原審乃未准許其擔任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

    （見原審卷第73頁），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核係執一己

    主觀之見解，泛言原判決違反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亦

    無足採。又查原審於112年10月20日下午3時40分行言詞辯論

    程序，該言詞辯論筆錄記載：「（原告未到庭，原告之夫到

    庭，經詢問並無律師資格，法官告知其依法並無擔任原告訴

    訟代理人之資格。）法官：宣示本件被告（即被上訴人，下

    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被告訴訟代理人：

    請求為一造辯論判決。法官：依被告之聲請為一造辯論。」

    其中「宣示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

    顯係「原告」之誤繕，於原審訴訟程序與原判決之合法性尚

    無影響，附此敘明。

　㈤上訴人復主張原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

    禁止進入」，而是積極「容留」，以「故意」為前提，原判

    決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提醒音設備或未聽到提醒音為由，

    認定上訴人「過失未禁止未成年人進入」，完全逸脫原處分

    所認定之違規事實，顯然判決理由矛盾云云：

　⒈惟查，原處分主旨：「據報臺端於本市○○區○○路00號經營之『

    神旗網路遊戲館』，再次遭查獲營業場所內有容留未滿18歲

    人士之情事，已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

    第1款規定，本局爰依同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處新臺幣8萬

    元罰鍰，請查照。」固有「容留」之詞，惟衡諸說明欄載明

    ：「二、……惟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111年8月12日凌

    晨0時39分派員前往執行勤務，發現臺端仍未依法禁止未滿1

    8歲人士進入營業場所規定，……六、法令依據：㈠新北市資訊

    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原審卷第29-32頁）

    則被上訴人顯係認定上訴人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

    條例第5條第1款「未依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入營業場所」

    規定，並依同條例第8條規定予以處罰。原處分所稱「容留

    」固非精確，惟不影響原判決有關「未滿18歲青少年偷跑進

    入店內」之認定。

　⒉再者，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未以

    「容留」為構成要件，而該規定所稱「未滿18歲之人『禁止

    進入』」之規定為確實實踐「禁止」之作為義務，達成「禁

    止」之實現結果，故只要有未滿18歲之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

    ，即屬違反上開規定，已如前述。是原處分所稱「營業場所

    內有容留未滿18歲人士」為被上訴人就查獲現場之事實敘述

    ，被上訴人仍係以上訴人未依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入，為

    其處罰之依據，原判決就上訴人有無違反此一義務，業已詳

    予調查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核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

    法。況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是以，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無論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予處罰，新北市資訊休閒

    業管理自治條例亦無排除過失之特別規定。上訴人主張原處

    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禁止進入」，而是

    積極「容留」，以「故意」為前提云云，無非其一己對於法

    令之誤解，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審已依職權調查證據，並依調查證據之結果，

    依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判斷事實而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

    ，並已論明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不合。

    又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

    亦無牴觸，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適用不當、理由不備等違

    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猶執前揭上訴理由指摘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情事，求予廢棄，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張瑜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宜蓁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簡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陳惠娟即神旗網路遊戲館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代  表  人  盛筱蓉（局長）

上列當事人間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7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程序方面：

　　本件被上訴人代表人原為何怡明，訴訟中變更為盛筱蓉，業據被上訴人新任代表人盛筱蓉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爭訟概要：

　　上訴人於新北市○○區○○路00號0、0樓建築物（下稱系爭營業場所）經營資訊休閒業，而於民國111年8月12日0時41分許，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中和派出所警員林育新在系爭營業場所當場查獲有2名未滿18歲之人進入之違規事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遂於111年8月30日以新北警中刑字第1114689930號函移請被上訴人處理，嗣經被上訴人審認上訴人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並以上訴人曾於109年5月8日、110年2月3日先後經查獲有違反同一條款之違規行為，業經被上訴人分別以109年9月2日新北經商字第1091583135號函（下稱第1次裁處函）裁處新臺幣（下同）3萬元罰鍰及以110年5月5日新北經商字第1100840066號函（下稱第2次裁處函）裁處5萬元罰鍰在案，遂依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及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裁罰基準第2點之附表第2項次等規定，以112年2月22日新北經商字第1120296121號函（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8萬元罰鍰。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新北市政府112年5月31日府訴決字第1120598230號函所檢送之訴願決定（案號：1124040374號）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2年度簡字第7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訴之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四、上訴意旨略以：

　㈠原判決未予調閲勘驗本案員警之「密錄器影片」，亦未通知本案兩名未成年人到庭作證，釐清事實，即率而採信本案員警片面之詞，顯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

　⒈上訴人於原審一再主張本案「未成年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之客觀違法事實，顯係由員警與本案未成年人唆使、勾串所發生，依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簡上字第10號判決意旨，原審自應充分調查相關事證，始能在訴訟資料完整及正確掌握下，以正確認定「本案員警是否有唆使本案未成年人或與之勾串」之情事。

　⒉上訴人既已提出本案員警有唆使本案未成年人潛入或與之勾串之情，則本案員警之性質即非與本案無任何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而應係類似被告之性質，其證述內容應受客觀檢驗是否屬實，然原審未同時通知本案兩名未成年人到庭隔離訊問，以釐清事實，就上訴人於原審聲請函調本案員警當日進入系爭營業場所前後之密錄器影片，以查明本案員警事前或事後究否兩名未成年人有共謀、教唆或勾串之情，原審亦未函調，顯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

　⒊事實上，在事發當日本案員警帶著本案未成年人進到店內並對店員進行詢問及舉發後，有客人見狀後向店員楊恩典表示其係該兩名未成年人之友人，其知悉兩名未成年人與本案員警相識，店員楊恩典因而懷疑該未成年人係本案員警之「線人」，此有店員楊恩典與本案未成年人友人之對話錄音光碟及逐字譯文可參。由此益證原審未予調查本案員警在此前曾否承辦過本案未成年人之相關案件，亦未通知本案未成年人到庭證述，尤未調查勘驗本案員警之密錄器影片，即率而採信員警片面證詞，顯有認定事實之重大違誤。

　㈡原判決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或店員未注意到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有過失，顯悖闡明義務、法律保留原則，並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背法令：

　⒈原處分僅係認定上訴人有「容留」兩名未成年人之客觀違規事實，未以上訴人未設置電動門提醒音設備或店員未注意到開門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有過失，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亦同。且原審於審理過程中亦未曾詢問此節，上訴人實無法預知原判決係以此作為上訴人有無過失之認定基準，否則上訴人必定當庭加以陳述說明。況上訴人因未委任律師，故於原審唯一一次言詞辯論庭僅委託系爭營業場所之實際負責人即配偶郭耀東到庭，因上訴人及郭耀東均不諳法律而未事先準備委任狀，原審竟以郭耀東未能當庭提出委任狀為由，拒絕令其代理上訴人陳述意見，甚且當庭辯論終結，導致上訴人實際上根本毫無機會當庭陳述說明。依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對上訴人已造成突襲性裁判，原判決顯然有違行政訴訟法第125條之闡明義務。

　⒉綜觀相關行政法令亦無任何規定賦予上訴人裝設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設備之行政法上義務，然原判決竟率以上訴人未裝設此一設備為由，認定上訴人就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有過失，顯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而有違法律保留原則。

　⒊上訴人充其量應設有「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而已，而實際上，上訴人將店內一樓之動線安排為「入門後僅有單一走道」，該走道會通過店員所在之櫃台，且必須向店員付款消費始能「開檯」使用店內電腦，此即上訴人所採取之「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況以原審認定之「電動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而言，實際上仍係以店員聽到該提醒音為前提，故當店員因故不在櫃檯前或聽不見提醒音時，縱使有提醒音設備亦無從防範未成年人偷跑入內。原審在法律並無明文規定且未經被上訴人主張之情形下，以自行設想之「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訴人未設有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進而認定上訴人有過失，不僅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更有違論理法則。

　⒋原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禁止進入」，而是積極「容留」，而「容留」係指「收容或收留」之意思，顯然係以「故意」為前提。原判決卻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提醒音設備或未聽到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過失未禁止未成年人進入」，根本完全逸脫原處分所認定之違規事實，顯然判決理由矛盾，重大違背法令。

　㈢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⒊原審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理由再予補充論述如下：

　㈠按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1條：「為健全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產業管理，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制定本自治條例。」第2條：「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第3條：「本自治條例所稱資訊休閒業，係指提供場所及電腦資訊設備，以連線方式擷取網路資源或以非連線方式結合資料儲存裝置，供不特定人從事遊戲娛樂之營利事業。」第5條第1款：「經營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規定：一、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第8條：「違反第5條第1款或第4款規定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次按新北市政府處理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裁罰基準第2點附表項次2規定，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且為第3次查獲者，處8萬元罰鍰。

　㈡經查，原判決依據第2次裁處函、第1次裁處函、商業登記抄本（見原處分卷第1-3頁、第42-46頁、第47-51頁、第58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111年8月30日新北警中刑字第1114689930號函（含調查筆錄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勸阻少年偏差行為登記及通報表，見原審卷第19-24頁）、證人即警員林育新之證詞及原告所提出系爭營業場所之監視器錄影光碟暨原審就該錄影光碟所為之勘驗筆錄（原審卷第74-76頁）等事證，認定上訴人經營資訊休閒業，於111年8月12日0時41分許因過失而致2名未滿18歲之人於前揭時間進入系爭營業場所，而有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之情事，且先前業經2次查獲有違反同一條款之違規行為，原處分依法洵屬有據，且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信，亦詳為指駁，核與卷內證據相符，難認原審取捨證據及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有何違反證據、論理及經驗法則之處。

　㈢上訴人上訴理由雖主張其已於原審主張「本案員警有唆使本案未成年人潛入或與之勾串之情」，員警之證述應受客觀檢驗，且上訴人已聲請函調員警當日進入系爭營業場所之密錄器影片，原審竟未予傳喚亦未函調，有應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云云。惟查：

　⒈事實認定乃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而證據之證明力，事實審法院有認定判斷之權，苟其事實之認定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而未違背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之事實異於該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又所謂判決不備理由係指判決全然未記載理由，或雖有判決理由，但其所載理由不明瞭或不完備，不足使人知其主文所由成立之依據；而所謂判決理由矛盾係指判決之理由前後自相衝突，無法導致判決之結論而言。

　⒉經查，原判決當庭勘驗系爭營業場所之監視器錄影光碟結果：「……③於00：37：52起，白衣男子又按壓而開啟店門，並快速走進店內（依其外觀，應係未滿18歲之人），嗣於00：37：59消失在畫面左下側，而於此一過程，店員均在工作而未朝店門及白衣男子行進路線觀看。④於00：38：13起，一黑衣男子按壓而開啟店門，並快速大步走進店內（依其外觀，應係未滿18歲之人），而店員於00：38：17朝店門方向（此一視線已未能看到黑衣男子）看一眼後又繼續工作，嗣黑衣男子於00：38：20消失在畫面左下側。……⑥於00：40：16起，一警員按壓而開啟店門，而店員並未朝店門看，而係於警員進入店內後，在00：40：19時，朝警員看，隨即於00：40：21消失在畫面左下側，而警員則持續向店內走入，並於00：40：26消失在畫面左下側。⑦00：40：59起，警員自畫面左下側出現，並於00：41：06走出店外，而店員於00：41：26走回櫃檯。⑧於00：41：48起，黑衣、白衣男子前後出現在畫面左下側，並朝店門方向走去，而警員於00：41：52出現在店外，旋於00：41：54起按壓而開啟店門並走入店內，且於店門旁攔住黑衣、白衣男子，並一同走向櫃檯處，而警員即指著黑衣、白衣男子而與店員對話。」（原審112年度簡字第78號卷宗，下稱原審卷第74-75頁）又員警林育新於原審到庭具結證稱：「（當天為何到該處？發生什麼事情？）當天我擔服巡邏勤務，巡經店家前面，我看到一輛機車直接停在馬路上，而且鑰匙也沒有拔，因為就直接停在車道上鑰匙也沒有拔，這個情況很奇怪，我就去看這台車，我看了沒看到車主也沒看到駕駛人，就問路人有沒有看到這台車的車主或駕駛人，路人跟我說他們跑進去了，我想說是不是車主或駕駛人遇到緊急情況，或者發生什麼滋事案件，不然不可能連車都沒有停好鑰匙都沒拔就把車停在那裡，我就進去店家看，去一樓看的時候沒有看到什麼奇怪的情況，也沒有看到滋事案件的發生，我就去二樓，去二樓站在樓梯也沒有看到有滋事案件或特別的事情發生，我就離開店家，到門口又去看那台車，後來兩名青少年從店內走出來，我就問青少年你們進去幹嘛，他們說只是進去拿東西，後來我就帶著他們兩個去問店員，店員跟我說他不知道他們有在裡面，我就問店員有沒有辦法提供監視器給我查看，是不是只是進去拿東西或把玩電動，我打電話問承辦人，他說該場所未成年不能進入，要我依規定呈報，我就呈報上去了。」、「（你上二樓之後就下樓並走出店外，為什麼還會在店門附近？）因為我在查停在路上的那台車是不是有問題的車，我當時只是看著那台車。」、「（對於原告【即上訴人，下同】認為你是與那二名未成年已經套好，有何意見？）完全沒有。我當時是因為認為有滋事案件或遇到什麼緊急狀況，我才會進去，我去二樓沒看到我就離開了，到樓下之後那兩名青少年走下來，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為什麼進去，才會問他們，而且如果店家有把關，他們也不可能這麼容易就進去店家。」（原審卷第76-77頁）經核員警之證述與系爭營業場所監視錄影光碟勘驗結果相符，並無矛盾之處。原判決就此業已敘明，就上訴人所質疑、指摘2名未成年人係事先與警員配合而刻意營造上訴人違規之假象一節，業經證人即警員林育新到庭否認及說明而為上開證述，且由其證述內容以觀，亦核與常情及事理無悖，是上訴人僅依其對監視器錄影內容之主觀解讀及推論而為此一主張，實乏所據而無足採。原判決已敘明得心證之理由，駁斥上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亦無違背倫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原審未函調員警當日進入系爭營業場所前後之密錄器影片，亦未傳喚兩名未成年人到庭隔離訊問，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背法令云云，自不足採。

　㈣至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及訴願決定從未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開啟之提醒音設備為由處罰上訴人，且原審未於審理過程中就此部分為闡明或發問，原審於法無明文又未經被上訴人主張之情形下，自行設想「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訴人有過失，顯係突襲性裁判，違反闡明義務、法律保留原則及論理法則云云：

　⒈按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經營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規定：一、未滿十八歲之人禁止進入。」是為落實該條例保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之立法目的，第5條第1款「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規定自應解為確實實踐「禁止」之作為義務，並確實達成「禁止」之實現結果。換言之，如有未滿18歲之人進入資訊休閒業營業場所，即該當該條款之構成要件，而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依上開條文之文義解釋及立法目的，其規範對象自應包括故意及過失行為。

　⒉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兩名未成年人係趁店員背對走道製作餐點時悄悄走入店內，店員對此毫不知情，上訴人就此並無故意或過失云云。惟揆諸前開規定及說明，上訴人經營資訊休閒業，應遵守禁止未滿18歲之人進入之規定，上訴人即負有設置管理不特定人士入店之檢核機制，以達成「禁止進入」之行政法上義務；如上訴人疏未善盡監督、管控之責，致發生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上訴人即具備過失責任。原判決對上訴人就其並無故意或過失之主張，業已論明：「依據本院上開就系爭營業場所之監視器錄影光碟所為之勘驗結果，固足見該2名未成年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之過程，店員並未目睹，然亦見店員於電動店門開啟時並未朝店門目視而辨識、注意進入者是否為未年人，而衡諸目前之電動店門，輕易即可裝設開啟時之提醒音設備，是若該營業場所未設置此一設備，致無從即時發現未成年人進入店內而予以攔阻、勸離，則原告就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自難謂無『應注意、能注意而未疏未注意』之過失，……」、「況且，原告既曾於109年5月8日、110年2月3日先後經查獲同一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之違規行為（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規定），則其竟仍不思設法（增加店門開啟提醒及監控設備或篩選、監督、管控店員）予以防範，則其就本件違規事實具備過失之責任條件一事，尤屬無疑……」（見原判決第12頁第21-29行、第13頁第8-14行）可見原判決係認定上訴人有違反「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違規事實，而「未安裝店門開啟時之提醒音設備」僅係原判決指駁上訴人「未成年人趁店員不注意潛入店內，故上訴人無過失」之主張；蓋於店員僅有一人之情形下，即有可能發生店員不在櫃檯時，有不特定人進入店內之情況，此情一般人均可預見，遑論以經營系爭營業場所為業之上訴人，自應較常人有更高之注意義務。原判決就上訴人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疏未注意」之過失，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判斷意見，並就上訴人主張本案兩名未成年人係趁店員背對走道製作餐點時，偷偷潛入店內，上訴人顯無容留未成年人之故意乙節，何以不足為有利上訴人之認定，予以指駁甚明，核與勘驗筆錄、第1次裁處及第2次裁處函（見原審卷第74-75頁、原處分卷第49-51頁及第44-46頁）並無不合，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理由不備之情事。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原審審理過程中未曾提起此節，為突襲性裁判，原判決以自行設想之「電動門開啟提醒音裝置」指摘上訴人未設有檢核不特定人入店之管理機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論理法則云云，自無足取。

　⒊上訴人復主張其與配偶郭耀東因不諳法律，未事先準備委任狀，原審竟以此為由拒絕令其代理上訴人陳述意見，不予暫准代理事後補提委任狀，甚且當庭辯論終結，有違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云云。按行政訴訟法第49條第2項前段規定：「行政訴訟應以律師為訴訟代理人。」查上訴人之配偶郭耀東並無律師資格，原審乃未准許其擔任上訴人之訴訟代理人（見原審卷第73頁），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核係執一己主觀之見解，泛言原判決違反行政訴訟法第125條規定，亦無足採。又查原審於112年10月20日下午3時40分行言詞辯論程序，該言詞辯論筆錄記載：「（原告未到庭，原告之夫到庭，經詢問並無律師資格，法官告知其依法並無擔任原告訴訟代理人之資格。）法官：宣示本件被告（即被上訴人，下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被告訴訟代理人：請求為一造辯論判決。法官：依被告之聲請為一造辯論。」其中「宣示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未到場」顯係「原告」之誤繕，於原審訴訟程序與原判決之合法性尚無影響，附此敘明。

　㈤上訴人復主張原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禁止進入」，而是積極「容留」，以「故意」為前提，原判決以上訴人未裝設電動門提醒音設備或未聽到提醒音為由，認定上訴人「過失未禁止未成年人進入」，完全逸脫原處分所認定之違規事實，顯然判決理由矛盾云云：

　⒈惟查，原處分主旨：「據報臺端於本市○○區○○路00號經營之『神旗網路遊戲館』，再次遭查獲營業場所內有容留未滿18歲人士之情事，已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本局爰依同自治條例第8條規定，處新臺幣8萬元罰鍰，請查照。」固有「容留」之詞，惟衡諸說明欄載明：「二、……惟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111年8月12日凌晨0時39分派員前往執行勤務，發現臺端仍未依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入營業場所規定，……六、法令依據：㈠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原審卷第29-32頁）則被上訴人顯係認定上訴人違反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未依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入營業場所」規定，並依同條例第8條規定予以處罰。原處分所稱「容留」固非精確，惟不影響原判決有關「未滿18歲青少年偷跑進入店內」之認定。

　⒉再者，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第5條第1款規定未以「容留」為構成要件，而該規定所稱「未滿18歲之人『禁止進入』」之規定為確實實踐「禁止」之作為義務，達成「禁止」之實現結果，故只要有未滿18歲之人進入系爭營業場所，即屬違反上開規定，已如前述。是原處分所稱「營業場所內有容留未滿18歲人士」為被上訴人就查獲現場之事實敘述，被上訴人仍係以上訴人未依法禁止未滿18歲人士進入，為其處罰之依據，原判決就上訴人有無違反此一義務，業已詳予調查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核無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況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是以，違反行政法上義務無論出於故意或過失，均應予處罰，新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亦無排除過失之特別規定。上訴人主張原處分所認定上訴人之違規事實並非消極「未禁止進入」，而是積極「容留」，以「故意」為前提云云，無非其一己對於法令之誤解，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審已依職權調查證據，並依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判斷事實而為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並已論明其認定事實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無不合。又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應適用之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亦無牴觸，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適用不當、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猶執前揭上訴理由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求予廢棄，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結論：本件上訴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侯志融

                                    法  官　郭淑珍

                                    法  官　張瑜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李宜蓁



